
东安县审计局2017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单位）情况

（一）基本情况。
根据审计法规定，本部门（单位）主要工作职责是： 

（一）主管全县审计工作。

（二）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审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制定全县审计工作规范性文件、业务规范和工作规划，并监督执行；组织行业或专项资金审计或审计调查。对直接审计、调查和核查的事项依法进行审计评价，做出审计决定或提出审计建议。

（三）向县人民政府报告和向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审计情况，提出制定和完善有关规范性文件、宏观调控措施以及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的建议。

（四）向县人民政府提出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县人大常委会提出县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发现问题的纠正和处理结果报告。依法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五）依法直接审计，出具审计报告。

（六）负责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七）组织实施对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宏观调控措施执行情况。

（八）负责国家审计署、省审计厅、市审计局授权的审计项目和专项审计调查项目的组织实施。

（九）依法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

（十）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工作。

（十一）组织审计我县驻外非经营性机构的财务收支。

（十二）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
2017年，东安县审计局紧紧围绕县委确定的“六大战略”和“752121”工程，按照“依法审计、服务大局、围绕中心、突出重点、求真务实”的审计工作方针，为维护县域经济秩序健康发展，较好地发挥了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和建设性作用。截止11月10日，累计组织实施审计项目20个，审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69163万元，其中，管理不规范资金68890万元，违规违纪金额273万元。完成非税收入533.9 万元，其中收缴到县财政违规违纪金额 98 万元，查补税收435.90 万元。 1—10月份，提交审计报告20篇，提出审计建议63条，得到县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的审计要情2篇，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案件线索2条。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收入决算说明
2017年收入决算31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13万元，无其他收入。

（二）支出决算说明。
2017年支出决算313万元，财政拨款支出313万元。

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4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198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50万元。
项目支出65万元，与去年一致。
其中：（1）“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共1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无支出；

2、公务用车及运行维护费无支出。
3、公务接待费支出12万元，与上年相同。
（2）会议费支出情况:2017年会议费支出3万元。
（3）培训费支出情况：2017年培训费支出9万元。
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2017年末其他固定资产情况比上年度减少约3.1万元，原因是本年度单位对以前年度资产再次进行了清理，同时将账面进行了核减。  
四、提出改进措施
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完善内部控制，坚持厉行节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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